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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胜达”）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

大胜达中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鉴于前述股权收购事项存在业

绩承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四川大胜达中飞包装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中飞”）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业绩承诺概述

（一）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四川大胜达中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0,368 万元的价格收购江苏中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彩”）持

有的四川中飞 20%股权。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四川中飞 60%的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持有四川中飞 80%的股权，江苏中彩持有四川中飞 20%的股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收购子公司四川大胜达中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2）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根据公司与股权转让方签订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中彩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焦小林、焦小平关于四川中飞包装有限公司股权之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股权转让方承诺四川中飞 2025 年至 2027 年为利润承诺期间，承

诺四川中飞 202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 4,600 万元，2026 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 4,800 万元，202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

于承诺净利润 5,000 万元。各方确认，各年度四川中飞净利润实际实现数以甲方

在每年的年度审计时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四川中飞净利润审计结果为准。

利润承诺期间四川中飞的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处理方式：

利润承诺期间，如四川中飞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 4,600 万元、

4,800 万元、5,000 万元，转让方应对受让方进行业绩补偿，补偿金额为：

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即 14,400 万元）×本次交

易对价（即 10,368 万元）－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如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转让方无需向受

让方进行补偿。

转让方同意，如四川中飞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转让方应共同连带地在四川中飞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

审计报告出具后十（1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三）资产减值补偿及测试

利润承诺期间及届满后，受让方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

估师）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度对四川中飞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若四川中飞发生商誉

减值，则该年度还需对标的资产进行期末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如果标

的资产任何一期末减值额＞利润承诺期限内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已经支付的

补偿金额之和，则转让方将连带地按以下公式另行进行减值补偿：

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利润承诺期内转让方根

据利润承诺补偿已经支付的补偿金额之和。

转让方同意，如存在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转让方应当连带地在当期

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十（1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进行补偿。

二、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四川大胜达中飞包装科

技有限公司 2025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

ZF10491 号”，审核结果：2025 年度四川中飞经审计净利润为人民币 5,695.7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530.97

万元，四川大胜达中飞的业绩已达标，业绩承诺已完成。

三、 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的拟商誉减

值测试涉及的四川大胜达中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商誉减值测试报告，根据银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文号为“银信评报字（2026）第 C00079 号”的《浙

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四川大胜达中飞包装科技有

限公司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在评估

基准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后的四川大胜达中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包含商

誉的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应不低于 58,300.00 万元（大写为人民币伍亿捌仟

叁佰万元整），大于四川大胜达中飞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不需要

计提商誉减值。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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